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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李天一
新律师声明摘录

□据《新京报》《法制晚报》

7月 9日，北京市高院通
报称，海淀法院已受理李某
等5人涉嫌强奸一案。

7月10日凌晨，李某的两
名新律师发布声明，指出北京
警方案发后向社会披露未成
年人李某的真实姓名，涉嫌侵
权。声明还称，本案是在未成
年人等深夜在某酒吧内，经多
名成年男女酒吧人员陪酒劝
酒大量饮酒后，到某宾馆开房
发生的，所以酒吧违法应负责
任。声明发出后，有媒体采访
李某的新律师，对方表示将为
李某做无罪辩护。

7月11日，本案被害人杨
女士的代理律师田参军，通过
个人微博发布声明称，杨女士
对李某新律师欲做无罪辩护

“感到极其震惊、愤怒和悲
哀”，并透露，杨女士在案发
后，多次受到李某某的恐吓。

声明内容如下（本报有删
减,小标题为编辑添加）：

看到李某某的新聘律师
发的声明，及其欲为李某某做
无罪辩护的表态，被害人杨女
士感到极其悲愤、痛不欲生，

特委托北京中首律师事务所
田参军律师发表如下声明：

曾多次遭恐吓

一、尽管被害人杨女士认
识到辩护人有权为被告人做无
罪辩护，但得知李某某的新聘
律师欲为其做无罪辩护，她仍
然感到极其震惊、愤怒和悲哀。

被害人杨女士在孤立无
援的情况下，被李某某等人肆
意殴打、侮辱，并轮番施暴，身
体和心灵都受到极大摧残。
案发后，被害人杨女士又多次
受到李某某的恐吓，李某某极
力阻止被害人将此事张扬出
去。被害人在惶恐和无助中
经历了两天两夜，不敢向任何
人倾诉，既害怕家里人知道后
受不了这个打击，也害怕对方
进行打击报复，但被害人最终
还是选择了报案。案发至今，
被害人没有收到李某某的监
护人或者家庭最起码的人道
慰问与歉意。

正值一个外地弱女子落
难和无助之时，却惊闻李某某
的新聘辩护人发出欲对李某
某做无罪辩护的豪言，被害人
杨女士本很脆弱的神经和受

伤流血的心再次受到新的打
击，这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

被害人杨女士听说，欲为
李某某做无罪辩护的新聘律
师，比较擅长刑事辩护，有较
好的行业声誉。但不知为何，
此次其竟然不顾自身的形象
和声誉，执意欲为李某某做无
罪辩护。希望该律师能换位
思考，如果本案的被害人是他
的女性家人，他还会为被告人
做无罪辩护吗？

过于偏袒被告

二、李某某的两位新聘律
师所发的律师声明，片面陈述
事实和引用法律，过于偏袒被
告人李某某。

对方声明说“今年 2 月 22
日，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以真
实姓名向全社会披露了所谓
李某某涉嫌强奸案后，不仅有
很多地方媒体、各大门户网
站，而且还有很多中央主流媒
体，通过公开披露姓名、图片、
视频等对该未成年嫌疑人李
某某及其家人进行了大量的
侵权报道”是片面的。

首先，并无证据证明是北
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以真实姓

名率先向全社会披露李某某
涉嫌强奸案的。相反，该分局
已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涉案
未成年人的隐私。

其次，该案情被披露后，
媒体为行使社会监督职能，有
义务对该案进行报道，以惩恶
扬善，激浊扬清。或许，其间
有的媒体报道的尺度较大，对
李某某及其家人造成一定的
舆论压力，但并不应据此认为
是对他们的故意侵权。

酒后强奸难道不是强奸

三、对方声明还说：“本
案是未成年人等深夜在某酒
吧内，经多名成年男女酒吧
人 员 陪 酒 劝 酒 大 量 饮 酒 之
后，到某宾馆开房发生的。”
言外之意，喝酒是其强奸他
人的诱因，酒是本起强奸案
的罪魁祸首。

按照其逻辑，似乎所有卖
酒的商场、饭店、酒吧等等，都
应该关门。否则，一旦有人酒
后强奸他人妻女，那么卖酒的
人就会获罪，而实施强奸行
为的人反而无罪。此观点何
其荒谬！难道酒后强奸就不
是强奸吗？

李天一新律师欲为其做无罪辩护

● 有 义 务 遵 守 法
律，有义务爱护和保护
未成年人，有义务爱护
和保护大半生为人民群
众带来歌声和欢笑的老
艺术家们。

●不能仅仅因为对
个别所谓“星二代”的
某些行为看不惯，而放
弃客观全面、努力辨别
案件是非本末之责，也
绝不能因此放弃对青
少年合法权益保护的
重责大任。

被害人：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

李天一


